[bookmark: _Toc13494]采购项目内容
[bookmark: _GoBack]根据《酒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二〇二六年第五期），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向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拟定评估基准日为2026年3月31日，详细情况及要求如下：                      
一、项目概述
（一）基本情况
1.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酒钢集团）成立于1998年5月，注册资本1454410.9469万，注册地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经营范围：制造业，采矿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2.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上市子公司，成立于1999年4月，注册资本626335.7424万元，注册地甘肃省嘉峪关市雄关东路12号，主要经营范围有建筑用钢筋产品生产；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等。
（二）待估土地使用权情况
拟转让土地使用权坐落于嘉峪关市酒钢厂区5号门01号，土地使用权面积1010.0509万平，账面原值5.08亿元，截至2026年2月28日，账面净值3.35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证号
	甘（2023）嘉峪关市不动产第0018055号
	权利人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权利类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权利性质
	作价出资（入股）

	用途
	工业用地
	使用期限
	2009.04.23-2059.04.23


根据土地实地测绘情况，本次拟转让土地面积8893.38平。
二、工作内容
  合理评估基准日2026年3月31日，酒钢集团拟转让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三、工作时间要求
2026年4月20日前，提交资产评估报告初稿，并根据后期审核要求，及时提供资产评估报告正式稿。
四、工作要求
（一）本次招标采购项目要求投标人对本次招标项目所述土地使用权充分开展资产评估工作，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二）资产评估工作须符合《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和相关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的规定。
（三）资产评估工作需符合《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91号）、《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国务院国资委第12号令）及《关于印发<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13〕6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其他说明事项
（一）投标人能够满足项目时间及质量要求。
（二）本项目负责人员需由具有丰富评估工作经验的资产评估师担任。
